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937/12-13(04)號文件  

 
檔 號：CB2/PL/WS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4月 16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兒童發展基金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兒童發展基金 (下稱 "基金 ")的背景

資料，並撮述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在會議上就此課題進行的

討論。  
 
 
背景  
 
2.  前扶貧委員會其中一項重要的建議是成立兒童發展基

金，為弱勢社兒童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以期減少跨代貧窮。 
前扶貧委員會並建議    
 

(a) 利用基金，透過非政府機構及義務導師，向弱勢社

羣兒童提供持續的指導，推動他們訂立個人發展計

劃；及  
 
(b) 基金應鼓勵目標儲蓄，以研究建立資產的習慣可否

使弱勢社兒童在行為及心態上作出正面的轉變。  
 
3.  政府接納前扶貧委員會有關成立基金的建議。基金在

2008年 4月獲得撥款後，在 2008年 11月推出。據政府當局表示，

基金旨在促進 10至 16歲弱勢社羣兒童的較長遠發展，並鼓勵他

們養成建立資產的習慣，從而減少跨代貧窮。基金由 3個主要元

素組成，分別是個人發展計劃、師友計劃和目標儲蓄。基金計

劃在家庭、私人機構、社區及政府攜手合作下推行。截至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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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止，基金已先後推出兩批合共 22個計劃，涉及 4,427萬元，

共 2 270名兒童受惠。  
 
 
議員提出的主要事項  
 
4.  在第三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有關滅貧事宜

小組委員會曾就有關基金的課題進行研究。雖然委員歡迎成立

基金，但認為當局與其推行一項短期的基金，倒不如向弱勢社

兒童持續提供援助，以助他們擺脫貧窮。部分委員對低收入

家庭的儲蓄能力表示關注，並建議當局推行措施，鼓勵這些家

庭向基金供款。委員又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更積極的方法，向商

界推廣基金的概念，以期鼓勵更多商業機構向基金捐款。  
 
5.  政府當局表示，建立資產模式的目標是鼓勵兒童及其家

庭建立資產及計劃未來，因此當局會鼓勵所有兒童及家庭這樣

做，不論他們的財政狀況如何。為鼓勵貧困家庭向基金供款，

政府當局會考慮提供誘因，例如由政府及／或商界作配對供

款。政府當局會加強向商界推廣基金，並鼓勵更多商業機構捐

款。  
 
推行基金計劃  
 
6.  在 2009年 7月 13日、 2010年 5月 14日及 2011年 6月 13日的

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政府當局匯報基金

的推行進度。委員察悉，首批 7個先導計劃於 2008年 12月推出，

啟動時共招募了 750名兒童。在計劃第二年完結時，仍有 732名
兒童 (97.6%)繼續參加，當中 723人 (96.4%)成功完成為期兩年的

目標儲蓄計劃。據政府當局表示，大部分參加兒童均已成功累

積財政和非財政資產，並訂立個人發展計劃。在營辦該等計劃

的非政府機構 (下稱 "營辦機構 ")和友師的指導下，參加兒童將會

在計劃的第三年利用其累積的儲蓄實踐個人發展計劃。  
 
7.  政府當局表示，第二批共 15個計劃，於 2010年 6月在全

港 13個地區／分區推出，合共招募了 1 520名兒童 (包括 79名少數

族裔和 53名殘疾兒童 )。他們當中 71.8%年齡介乎 14至 16歲，其餘

28.2%介乎 10至 13歲。截至 2011年 3月底，共有 1 503名兒童 (98.9%)
仍繼續參加計劃。此外，營辦機構亦招募了 1 300多位來自社會

各階層的義務人士，並委派他們為參加兒童的個人友師。  
 
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1年 9月及 2012年年中分

別推出第三及第四批計劃，共惠及 5 000名兒童。每批各有 2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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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在全港 12個地區／分區推出，惠及至少 2 500名兒童。目

標是基金最終可惠及 13 600名兒童。為達成此目標，政府當局會

分批推出更多基金計劃。  
 
參加兒童  
 
9.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察悉，首批先導計劃只招募了 750名
兒童。委員普遍認為，參加計劃的兒童人數偏低，因為當局預

計，待基金全面推行後，將有合共約 13 600名兒童受惠。他們強

烈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推出其後各批計劃的具體時間表，以及加

快推出該等計劃。部分委員亦對挑選兒童參加計劃的準則表示

關注。  
 
10.  政府當局表示，年齡介乎 10至 16歲的兒童，而其家庭正  
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辦事處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資助，或

其家庭收入不超過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75%，即合資格參  
加先導計劃。參加計劃的兒童來自不同背景，由營辦機構透過

各自的網絡 (例如地區內的學校 )負責招募及挑選。首批先導計劃

的目標是招募最少 700名兒童參加，作為試行新服務模式的第一

步。此外，營辦機構需要時間招募合適及足夠的友師。  
 
11.  部分委員認為，年齡已屆 14至 16歲的兒童較難改變陋

習。因此，當局應讓較年幼的兒童優先參加基金計劃，使他們

可在較早階段培養儲蓄習慣，並與其友師建立關係。為利便幼

童儲蓄，他們的儲蓄目標可定於較低的水平。當局應為友師提

供合適的訓練，讓他們學習為參加兒童及其家長提供輔導和溝

通的技巧。  
 
12.  部分委員察悉並關注到，在首兩批計劃中，10至 13歲的

兒童有超額申請的情況。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編配更多名額，

以盡量滿足此年齡組別兒童的需求，從而達成惠及 13 600名兒童

的目標。  
 
13.  政府當局解釋，就首兩批計劃而言，由於部分 14至 16歲
的兒童可能即將離開校園，他們有更迫切需要規劃自己的未

來，故此可優先參加基金計劃。鑒於 10至 13歲的兒童對首兩批

計劃的名額有強烈需求，政府當局會把 14至 16歲的兒童佔第三

及第四批基金計劃的比例，由70%調低至 50%。營辦機構或會視

乎個別地區的實際需要，為 14至 16歲的兒童提供多於 50%的名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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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師  
 
14.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深切關注到，營辦機構在招募優質友

師方面遇到困難，並且須為所招募的友師提供培訓／協助，藉

以為兒童提供適當的指引。部分委員認為，為了加快全面推行

基金的計劃，當局應邀請更多營辦機構，以擴大計劃的網絡，

並應引入中央登記冊，方便配對全港各區的友師和兒童。  
 
15.  政府當局認為，營辦機構透過其既有網絡招募友師，是

合適的做法。儘管如此，基金秘書處會繼續向商界推廣基金，

並鼓勵企業推動員工參加師友計劃。第一及第二批計劃的實踐

經驗顯示，自同一公司招募的友師在互相扶持方面更具成效。

政府當局表示，營辦機構須為友師提供訓練計劃。此外，友師

均獲發由勞工及福利局擬備的指南，協助他們瞭解其角色及責

任，並提醒他們可在有需要時向營辦機構求助。   
 
個人發展計劃及目標儲蓄  

 
16.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獲悉，參加計劃的兒童已於 2009年
4月展開為期兩年的儲蓄計劃。政府已為每名參加基金先導計劃

的兒童預留 15,000元，以提供為期兩年的相關培訓課程，協助他

們訂立及實踐具有特定目標的個人發展計劃。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營辦機構為參與計劃的兒童及其家長和友師舉辦了約

350節培訓課程。儘管當局並無要求他們須達到某個最低的出席

率，平均出席率為 70%。  

 
17.  委員關注到弱勢社羣兒童是否有能力達到每月 200元的

儲蓄目標。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在設定儲蓄目標時已考慮到參

加兒童的負擔能力。在首批先導計劃最初招募的 750名兒童當

中，723名 (96.4%)成功完成目標儲蓄計劃，其中超過 97%能夠達

到每月 200元的儲蓄目標。同樣地，在去年開始推行的第二批計

劃，約 98%參加兒童能夠每月儲蓄 200元。鑒於目標儲蓄計劃旨

在鼓勵參加兒童培養儲蓄習慣，營辦機構已為此竭力協助兒童

完成計劃。舉例而言，非政府機構成立了緊急基金，協助因有

短期經濟困難而無法達到儲蓄目標的參加兒童，部分參加兒童

及其家庭亦獲准設定較低的儲蓄目標。對於未能繼續進行目標

儲蓄計劃的兒童，營辦機構會邀請他們參加基金下的其他訓練

計劃。  
 
18.  委員亦關注參加計劃的兒童所訂立的具體個人發展計

劃，以及他們的儲蓄是否足夠實現該等計劃。部分委員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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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計劃的宗旨應該是及早識別目標參加者，以提供適切的協

助，而不是集中發展他們的潛能及才能。  
 
19.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完成為期兩年的儲蓄計劃後，每名

參加計劃的兒童將能累積約 13,000元，包括伙伴機構和個別捐款

人的配對供款，以及基金提供的 3,000元特別財政獎勵。友師會

為兒童提供持續的指導，協助他們訂立自己的計劃。鑒於參加

計劃的兒童會在友師和營辦機構的協助下於每項計劃首兩年內

訂立個人發展計劃，他們大部分尚未敲定有關計劃。  
 
監管和評估  
 
20.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由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成

員包括社會不同界別人士，負責就計劃設計事宜提供政策導

向，並監督和監察基金的實施情況。營辦機構會定期向督導委

員會提交進度報告。政府當局已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為基金進行

顧問研究，以評估先導計劃的推行情況，並就如何把基金進一

步發展為長遠的模式提出建議。此項研究預計可於 2012年年中

完成。根據研究顧問隊伍的初步觀察，基金各項計劃為參加者

帶來正面的轉變，包括參加計劃的兒童與家人的溝通有所改善， 
以及讓他們養成儲蓄習慣。  
 
 
最新發展 

 
21.  第三批共 21個計劃已於 2011年 推 出 。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2013年 4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基金的推行進度及改

善措施。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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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兒童發展基金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07年 1月 1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07年 3月 2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07年 6月 18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月 14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2月 14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08年 4月 25日  會議紀要  
FCR(2008-09)4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7月 13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5月 14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6月 13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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